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研究生學術研究成果競賽辦法

107 年 10 月 3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107 年 10 月 16 日馬學研字第 1070007795 號公告發布 

114 年 4 月 30 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 年 7 月 23 日馬學秘字第 1140006464 號公告 

第一條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學術

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並加強課程所學與實作之連結，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參加資格

凡本校研究生均可參加，每位研究生主責海報以一件為限。

第三條 報名時間

每年一月向本校研究發展處遞件報名，詳細時間依研究發展處公告，

逾期不受理。

第四條 申請方式

學生依照下列格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規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一、以壁報呈現，直式橫書撰寫，版面定尺寸為高 116 公分，寬 88 公

分(直式)，以 1 頁為限不用編碼。 
二、邊界各預留 1.5 公分。 
三、原則上以英文撰寫，可另外在英文題目及作者下方加入中文題目

及作者名，不需加入 Keyword、Acknowledgment 及 Reference。 
四、題目：英文 Times New Roman, Bold, 60 Pts、中文，標楷體，粗

體，60 號字。 
五、作者：英文 Times New Roman, Bold, 40 Pts、中文，標楷體，粗

體，40 號字。 
六、標題：英文 Times New Roman, Bold, 28 Pts、中文，標楷體，粗

體，28 號字 
七、內文：英文 Times New Roman, Bold, 24 Pts、中文，標楷體，粗

體，24 號字 
八、圖片：英文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ts、中文，標楷體，粗

體，20 號字，圖片數量、位置、大小、內容、顏色請參酌內容後

自行決定。(圖片及照片解析度需高於 300dpi。) 
詳細規格由研究發展處公告為主，凡申請者需確實遵守學術倫理相關

規範，若有造假、變造、抄襲、隱匿等重大影響學術倫理行為，將送

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第五條 競賽方式

於校慶週公開展覽，並由報名者所屬研究所所長為召集人，召集 3-5
名教師組成評選小組現場評選之，凡參加本競賽者需於當日現場進行



簡短發表，參加競賽學生需於公告評選時間內於海報張貼位置作說明

與展示。

第六條 評選方式

競賽分項目分為現場答詢（發表時間控制、報告措辭、專業知識與問

題回答）佔 50%以及海報製作（圖文架構、研究假設、研究邏輯）佔

50%，由兩部分總和排序，各研究所至多取前 2 名給予獎勵。 
第七條 獎勵方式

評選給予獎勵者，研究發展處將於公開場合頒發獎狀及獎金獎勵之，

獎金第一名為 3,000 元，第二名為 1,500 元。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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